
第 1959 期商标公告 2025年11月13日

福建省泉州市惠安县螺城镇石灵街196号公用事业与建筑管理局四楼

惠安城建集团有限公司

第 号

地    址

代理机构

86797480

申 请 人

福建亚太知识产权代理有限公司

核定使用商品/服务项目

第31类：树木；谷（谷类）；自然花；活动物；新鲜水果；新鲜蔬菜；未加工谷种；动物食品；
酿酒麦芽；动物栖息用干草

申请日期 2025年07月30日

商    标

商标初步审定公告

　　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》第二十八条之规定，下列商标初步审定，予以

公告。异议期限自2025年11月14日至2026年02月13日止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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